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周政（行复决）    〔2022〕65号

申 请 人：贾某 
被申请人：周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申请人贾某不服周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原周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2年8月9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周公（交）行罚决字〔2022〕41160029011609XX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处罚错误。申请人于2022年5月31日在事故中队陈述的事故过程不够详细清楚，现陈述如下：2022年5月30日晚9点左右，申请人因家中琐事生气，约朋友张某 在泰安路中段兰州拉面饭店吃饭，喝了二两不含酒精的饮料，十点左右就餐结束，申请人驾车将张某 送到家门口（李某 牛羊肉路段），张某下车回家。申请人不愿回家，就停车熄火喝了三两左右白酒，在车上睡觉，晚上11点左右被郭某 驾驶的车辆撞到造成轻微交通事故，随后事故中队对申请人进行酒精测试，并认定为疑似酒驾。但申请人在就餐及送朋友期间并没有饮用白酒，张某可作证；申请人停车后饮用白酒，并没有打火启动车辆，也没有移动及驾驶车辆的意图。故请求复议机关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罚决定。

被申请人称：1.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2022年5月30日23时许，郭某 饮酒后驾驶的豫PFL2XX小型客车与贾某饮酒后驾驶至事发地停放在路上的豫P98CXX小型客车发生交通事故。经调查，贾某饮酒后驾驶豫P98CXX车辆并停放在路上，副驾驶位上乘坐人员下车后直到发生事故，该车没有上下其他人员，且监控视频显示贾某驾驶车辆，在询问中贾某也承认其驾驶车辆至事故地点。后经抽血检测，贾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44.4mg/100ml。被申请人受理案件后依法进行调查、询问、并作出处罚前告知，作出处罚后依法送达给贾某。被申请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作出吊销驾照、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照的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2.申请人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第一次笔录是在事故后间隔18个小时申请人清醒的情况下进行的询问，申请人陈述其喝了二两白酒并驾车到事故地点后躺车上睡着了，第一次笔录的证明效力高于其后的陈述。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复议机关予以维持。

经审理查明：1.2022年5月30日晚申请人贾某与朋友在饭店吃饭，22时许贾某驾驶豫P98CXX小型客车送朋友回家，22时40分左右行驶至沈丘县长安路李某 牛羊肉店门口路段停车，朋友下车后约五分钟左右贾某打开车门并在驾驶位上睡觉，23时08分左右郭某 驾驶豫PFL2XX小型客车撞上贾某驾驶位车门。经报警后，沈丘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执法人员到达现场，贾某仍在驾驶位熟睡，后经抽血检查，贾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44.4mg/100ml。2.2022年5月31日17时20分贾某到沈丘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事故中队接受询问，并自认驾驶车辆时喝了二两多白酒及其将朋友送回家后躺车上睡觉的事实。该笔录中贾某对血液中酒精含量的鉴定结果无异议，并陈述不需要重新鉴定。当日沈丘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将沈公交〔2022〕0530-0XX鉴定结论通知书直接送达给贾某。2022年6月7日沈丘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再次告知贾某鉴定结果并告知拟作出吊销驾驶证的行政处罚，贾某明确表示不陈述申辩、不要求听证，以上笔录均有贾某签名。3.沈丘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立案后，依法进行调查、询问、处罚前告知，周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根据查明事实，经行政审批后对贾某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决定，并邮寄送达给贾某，邮件编号XA518862591XX查询记录显示该邮件于2022年7月18日签收。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立案决定书；2.询问笔录三份；3.驾驶人及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4.前科情况查询证明（无前科）；5.当事人血样（尿样）提取登记表；6.周口三川司鉴所〔2022〕毒鉴字第101X号司法鉴定意见书；7.沈公交认字〔2022〕第05300XX号交通事故认定书；8.沈公交〔2022〕0530-XX鉴定结论通知书及送达回执；9.告知犯罪嫌疑人酒精检测结论笔录；10.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及行政处罚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11.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12.查获经过；13.结案报告书；14.周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领导审批表；15.行政处罚决定书邮寄收据及查询记录；16.公安交通管理转递通知书；17.视频光盘两张；18.人民警察证两份。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本案中，申请人贾某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事实清楚，其称停车后饮酒未驾驶机动车的理由与监控视频及询问笔录所印证的事实不符，本机关不予认可。周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根据查明事实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维持周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原周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作出的周公（交）行罚决字〔2022〕41160029011609XX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2年9月28日        
抄告：周口市公安局


